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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涂燕玲

電話：08-7320415轉3691

傳真：08-7323291

電子信箱：a00178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潮州鎮潮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0464534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723755_11046453400_1_3723755_11046453400_1.pdf)

主旨：函轉有關司法院釋字第807號解釋公布後，勞動基準法第

49條規定之適用疑義（如附件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0年9月14日屏府勞動資字第11046201700號函轉

勞動部110年9月13日勞動條2字第110013116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司法院於110年8月20日公布旨揭解釋，宣告勞動基準法

（下稱本法）第49條第1項規定違憲，自該日起失其效力，

然同條第3項未受影響，仍屬有效，爰女工因健康或其他正

當理由，不能於午後10時至翌晨6時之時間內工作者，雇主

仍不得強制其工作。

三、至於本法第49條第5項有關禁止妊娠或哺乳期間之女工於夜

間工作之規定，基於旨揭解釋並未否認母性保護之必要，

且母性保護為國際重視之普世價值，亦為我國憲法第156條

所明定，仍有其效力。

四、基上，如有違反本法第49條第3項規定者，依本法第77條規

定，處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萬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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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罰金。違反同條第5項規定者，依本法第79條第2項規

定，處新臺幣9萬元以上45萬元以下罰鍰，並依本法第80條

之1第1項規定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、負責人姓

名、處分期日、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，並限期令其改善；

屆期未改善者，應按次處罰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、本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、本府

教育處學前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、屏東縣體

育發展中心、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、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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